	投稿注意事项

	    本刊从 2007 年 6 月 1 日 开通网络投稿，请登录本刊网站注册成功后登录投稿，投稿后，稿件状态的任何变化，系统均为自动发送邮件和手机短信通知您，如果您进入投稿系统，也会自动显示您的稿件所处的状态。 

    务请注意：本刊仍需作者提交来稿打印件一式 2 份，并收取每篇 50 元稿件初审费。编辑部在收到来稿打印件和初审费后，方正式受理稿件。 

    请勿一稿两投（以研究通讯形式发表过或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过的论文，可在充实内容后以研究论文形式发表；凡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论文，如要向本刊投稿，务请在投寄学术会议的同时投寄本刊，同时告知学术会议的名称、主办单位及召开日期）。 

    1. 来稿的初审时间一般为15天。若初审通过，编辑部会将稿件送由资深专家进一步审理。若稿件被录用，编辑部会寄发录用通知，告之所需稿件处理费的金额(对各级各类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编辑部会酌情全部或部分减免用),并寄送有关著作权转让协议书。该稿件的所有署名者均需在协议书上亲笔签名以示同意该文在本刊上发表，并将签名后的协议书及时交寄编辑部，同时还应按通知上标示的金额交纳处理费。编辑部收到处理费后则安排该稿件进入下一步编辑流程。 

如稿件需要修改，编辑部会寄发退修通知，作者应在通知规定的时间内，按照退修意见对该稿进行修改，并将修改稿、编辑部的退修意见和作者对退修意见的逐条答复(无论同意与否) 一并寄回编辑部。未在规定时间内修回的稿件，将作为新来稿处理。若稿件未被录用，编辑部会尽快通知作者。一般情况下，稿件不予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若投稿3个月后,仍未收到本编辑部的任何通知,作者可另投它刊。对隐瞒真相、一稿两投的作者,一经发现,将不再采用其来稿。 

    2. 稿件被录用后,一般不再增减或改变作者署名,如有特殊情况，须附第一作者单位的介绍信并说明原因。 

    3. 确定稿件的刊发日期后，编辑部会将经过编辑加工的稿件寄给作者再次修改、完善,请作者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编辑加工稿、打印好的修改稿和电子文本及对编辑部提出的有关问题的具体答复一并寄交编辑部。未在规定时期内修回的稿件，一律作为新来稿处理。  
    4. 刊物正式出版后即付稿酬并赠刊1册。本刊已加入多家数据库和网络，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已包含在稿酬中。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这些数据库,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 
    5. 文责自负。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编辑部对来稿有删改权,即可作文字上的修改或删节。 


